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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治理办法的通知 国中医药发

〔2007〕4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治理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局各直属单位： 为指导和规

范各层次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建设，提高中医药继续教育质

量，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治理，现将修订后的《中医药继续

教育基地治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行。 二○○七年十月十八日 附件：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治理

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指导和规范各层次各类别中医

药继续教育基地（以下简称“继续教育基地”）建设，提高

中医药继续教育质量，推动中医药行业继续教育发展，根据

《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继续教育基

地是实施中医药继续教育的平台，其主要任务是培训各级各

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培养中医药继续教育师资等。 第三

条 继续教育基地的建设要合理布局、明确分工、突出特色，

按照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培训对象，确定基地的类别和任务。 

第四条 继续教育基地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原则，

由各级中医药治理部门依托能够满足培训要求的中医药医疗

、教育、科研及其他机构建设。 第二章 类别和任务 第五条 

国家中医药治理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组

织建设国家中医药治理局局级（以下简称“局级”）和省级

继续教育基地，有条件的地（市）、县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建设相应的继续教育基地。 第六条 继续教育基地主要分为



以下类别： （一）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主要依托

具有优势学科、特色专科的医疗、教育、科研等机构，实施

本学科（专科）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和特色技术培训，并

承担本学科继续教育师资培训任务。 （二）城市社区中医药

知识与技能培训基地：主要依托具有全科医学培训条件的医

疗、教育等机构，实施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规范化

培训、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和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中医药知识与

技能培训等。城市社区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基地根据培训

内容的不同，包括城市社区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理论培训基地

、临床实践基地和社区实践基地。（三）农村中医药知识与

技能培训基地：主要依托县级以上医疗、教育等机构，实施

农村中医药人员培训 、师资培训和农村卫生服务人员中医药

知识与技能培训等。 第七条 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中医药人

才需求情况，鼓励探索建设不同类别的继续教育基地。 第三

章 基本条件 第八条 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应当具备以

下基本条件： （一）局级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应当

具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实验室，或国家中医药治理局重点学

科、重点专科（专病），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的硕士或

博士授权点等； 省级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应当具有

省级重点学科、重点专科（专病）、实验室，或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认定的硕士或博士授权点等。 （二）具有满足培训需

要的、相对稳定的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和现代化教学设施以及

良好的教学环境。 （三）具有明确的分管领导、治理人员和

治理制度。 第九条 城市社区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基地应当

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理论培训基地：能够开展全科医

学理论教学的中医药教育机构或三级医疗机构。临床实践基



地: 临床科室设置基本齐全的二级甲等或县级以上中医医院。

社区实践基地: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能够满足社区卫生

服务实践培训要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具有满足培

训需要的师资队伍、教学设施。 （三）具有明确的分管领导

、治理人员和治理制度。 第十条 农村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

基地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中医药教育机构或县级

以上中医医疗机构，具有满足培训需要的师资队伍、教学设

施、临床实践场所。 （二）具有明确的分管领导、治理人员

和治理制度。 第四章 申报认可程序 第十一条 申报局级继续

教育基地，由申报单位提出申请，填写《国家中医药治理局

局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申报书》，经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初审合格后，报国家中医药治理局。申

报省级或地（市）、县级继续教育基地，由申报单位提出申

请，填写《省级（地市级、县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申报

书》，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或地（市

）、县中医药治理部门。第十二条 局级继续教育基地由国家

中医药治理局委托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组织评审，国家

中医药治理局审核、公布。 省级或地（市）、县级继续教育

基地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或地（市）

、县中医药治理部门委托其继续教育委员会或继续教育工作

小组组织评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或

地（市）、县中医药治理部门审核、公布，并报国家中医药

治理局备案。第十三条 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可同时兼报各类

继续教育基地。 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可单独申报或兼报城市

社区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理论培训基地、临床实践基地和社区

实践基地。 第五章 职责与治理 第十四条 局级继续教育基地



应当根据基地培训内容，逐年制定工作计划，经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审核后，报国家中医药治理局

。 第十五条 省级继续教育基地应当根据基地培训内容，逐年

制定工作计划，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

。 第十六条 局级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是实施国家级

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主要单位，具备实施本学科（专科）

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并授予相应学分的资格。其拟举

办的下一年度本学科（专科）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审核后，于当

年10月30日前报国家中医药治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备

案。其学分的计算标准按照《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治理办法

》执行。 第十七条 省级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是实施

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主要单位，具备实施本学科（专

科）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并授予相应学分的资格。其拟

举办的下一年度本学科（专科）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于当年10月30日前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

育委员会备案。其学分的计算标准按照《中医药继续教育学

分治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继续教育基地实行分层次治理

。 国家中医药治理局负责局级继续教育基地的治理，并对省

级和地（市）、县级继续教育基地进行指导和监督。 省级和

地（市）、县级中医药治理部门分别负责本地区继续教育基

地的治理。继续教育基地所在单位负责基地的日常治理工作

。 第十九条 继续教育基地应当建立健全基地治理制度，应用

现代化治理手段，实现规范化、科学化治理。 第二十条 继续

教育基地应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视教材建设，改进教学

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强教学过程治理和质量监控，不断提高



教学水平。 第二十一条 继续教育基地经费实行多渠道筹集，

加强经费治理，保证专款专用。继续教育基地举办中医药继

续教育项目，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收费。 第六章 检查与

评估 第二十二条 建立继续教育基地评估制度，对继续教育基

地实行动态治理。各级中医药治理部门委托其中医药继续教

育委员会或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小组定期对其负责治理的继

续教育基地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逐级上报，并向社会公

布。评估优秀的，予以表彰；评估不合格的，限期整改，逾

期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继续教育基地的资格及直接举办中

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资格。 第二十三条 继续教育基地实行年

度自查自评制度。局级继续教育基地年度工作总结和自查自

评报告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治理部门审核后，

报国家中医药治理局。省级或地（市）、县级继续教育基地

年度工作总结和自查自评报告，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医药治理部门或地（市）、县中医药治理部门，并报国家

中医药治理局备案。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

中医药治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2002年7月11日国家中医药治理局发布的《国家中医药治

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治理办法》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